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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历业绩评价表

推荐单位（盖章）：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拟转任岗位
	

	评价项目
	分值
	得分
	备注

	基础项目

（50分）
	无违纪违法情况，符合竞争性转任公告所需基本条件，获得50分基础分。
	50
	
	

	教育经历

（10分）
	研究生毕业且获硕士学位
	2
	
	1.第1、第2项按最高学历计分，不累计计分。

2.第3、第4项按最高学历计分，不累计计分。

3.佐证材料为毕业证、学位证复印件或扫描件，A证证书。

	
	博士研究生毕业且获博士学位
	4
	
	

	
	全日制毕业院校为985、211高校
	4
	
	

	
	毕业院校为其它全日制本科院校
	2
	
	

	
	通过国家法律资格考试获A证
	2
	
	

	工作经历

（20）
	具有在纪检监察机关3年以上(含3年)工作经历或具有从事办案2年以上（含2年）工作经历。
	7
	
	1.第1、第2项按最高分计分，不累计计分。

2.第3至第5项按最高分计分，不累计计分。

3.工作经历以干部任免审批表、录用及调动、任职文件复印件及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扫描件为佐证材料。

	
	具有从事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政法等执法1年以上（含1年）工作经历。
	5
	
	

	
	具有在县级以上机关从事审计、财务会计1年以上（含1年）工作经历。
	3
	
	

	
	具有在县级以上机关从事信息技术1年以上（含1年）工作经历。
	3
	
	

	
	具有在县级以上机关从事综合文稿1年以上（含1年）工作经历。
	4
	
	

	
	年龄情况
	35岁（含）以下
	3
	
	以最高分计，不累计。以个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件为佐证材料。

	
	
	30岁（含）以下
	5
	
	

	
	
	27岁（含）以下
	7
	
	

	
	任现职情况
	副科长级及以上职务
	2
	
	任现职情况以干部任免审批表、任职文件复印件或扫描件为佐证材料。

	评价项目
	分值
	得分
	备注

	工作业绩

（20分）
	近三年公务员
年度考核情况
	优秀
	1分/次
	
	此项加分最多不超过3分，以公务员年度考核表复印件或扫描件为佐证材料。

	
	表彰奖励

（层级）
	县级表彰
	1分/次
	
	多层级表彰可累计计算，累计超过6分按6分计算（因年度考核优秀给予嘉奖、记功等不予以重复计分）以奖励证书、登记表的复印件或扫描件为佐证材料。

	
	
	市级表彰
	2分/次
	
	

	
	
	省级以上表彰
	3分/次
	
	

	
	文稿写作或新闻报道
	在市级新闻媒体发表经验性理论文章或自治区以上新闻媒体发表新闻稿件。
	1分/篇
	
	加分最多不超过3分；以文稿复印件或扫描件为佐证。

	
	急难险重任务
	参与县级重大专案、重大专项工作等，工作表现突出。
	1分/项
	
	提供文件等证明材料，加分最多不超过8分。

	
	
	参与市级重大专案、重大专项工作等，工作表现突出。
	3分/项
	
	

	
	
	参与省级以上重大专案、重大专项工作等，工作表现突出。
	4分/项
	
	

	总分
	

	评分人：
	
	审核人：
	
	日期：
	

	单位联系人及电话：
	
	
	
	




